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零
時
，

一
萬
四
千
七
百
一
十
五
位

韓
戰
反
共
義
士
在
堅
定
信

念
下
，
歷
經
戰
俘
營
三
年
餘
的

抗
爭
，
終
於
衝
破
中
共
重
重
枷

鎖
，
獲
得
自
由
，
聯
軍
統
帥
部
宣
布

義
士
們
恢
復
平
民
身
分
。
二
十
二
日
，

義
士
們
共
同
發
表
﹁
自
由
宣
言
﹂
，
並

在
二
十
三
日
零
時
迎
來
自
由
。
二
十
三

日
除
傷
病
義
士
百
餘
人
先
行
搭
機
返

回
中
華
民
國
外
，
其
餘
義
士
在
韓
國
仁

川
，
乘
坐
聯
軍
提
供
的
運
輸
艦
，
於
一
月

二
十
五
日
、
二
十
六
日
、
二
十
七
日
，
計

分
三
批
，
浩
浩
蕩
蕩
返
抵
反
共
基
地
﹁
寶

島
臺
灣
﹂
。
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蔣

中
正
總
統
分
別
致
電
美
國
艾
森
豪
總
統

與
南
韓
李
大
統
領
，
針
對
反
共
義
士
歸

國
表
達
謝
意
。
並
謂
：
﹁
志
願
遣
俘
成

功
，
證
明
民
主
國
家
獲
得
主
動
，
大
陸

同
胞
倘
獲
機
會
，
亦
必
將
為
自
由
奮

鬪
。
﹂
此
即
日
後
所
謂
﹁
一
二
三
自
由

日
﹂
的
由
來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韓
戰
爆
發  

戰
況
膠
著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，
日
本

投
降
，
二
戰
結
束
，
原
為
日
本
占
領
區

的
朝
鮮
半
島
，
以
北
緯
三
十
八
度
線
為

界
，
北
部
區
域
由
蘇
聯
派
兵
受

降
，
南
部
則
由
美
國
派
兵
受

降
。
三
十
七
年
八
、
九
兩
月
，

在
美
國
與
蘇
聯
支
持
下
，
南
北

韓
政
府
分
別
成
立
，
三
十
七
年

十
二
月
，
蘇
聯
軍
隊
撤
離
朝
鮮
半

島
，
三
十
八
年
六
月
，
美
軍
完
全
撤

離
。
三
十
九
年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北
韓

軍
隊
在
蘇
聯
支
持
下
，
大
舉
越
過
北
緯

三
十
八
度
線
入
侵
南
韓
，
並
迅
速
占
領

南
韓
首
都
漢
城
︵
今
首
爾
︶
，
迫
使
南

韓
軍
隊
退
至
釜
山
，
以
環
形
防
禦
圈
抵

抗
北
韓
攻
勢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七
月
，
聯
合
國
組
成

以
美
軍
為
首
的
聯
合
國
部
隊
︵
共
有

十
六
個
國
家
參
戰
︶
，
並
由
美
軍
將
領

麥
克
阿
瑟
擔
任
聯
軍
統
帥
，
支
援
南

韓
。
九
月
十
五
日
，
麥
帥
指
揮
聯
軍
由

仁
川
登
陸
成
功
，
不
僅
收
復
漢
城
，
並

越
過
三
十
八
度
線
，
直
迫
中
朝
邊
境
的

鴨
綠
江
。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十
月
十
九
日
，
中
共

以
﹁
抗
美
援
朝
﹂
為
號
召
，
編
組
中
國

人
民
志
願
軍
，
並
任
命
彭
德
懷
為
志
願

軍
司
令
員
兼
政
委
，
率
軍
渡
過
鴨
綠

江
，
二
十
五
日
，
志
願
軍
與
聯
合
國
軍

隊
在
飛
虎
山
與
兩
水
洞
地
區
遭
遇
獲

勝
，
使
麥
帥
﹁
感
恩
節
前
結
束
戰
爭
﹂

的
企
圖
無
法
達
成
，
並
使
戰
況
逆
轉
，

聯
合
國
軍
隊
被
迫
南
撤
，
雙
方
戰
線
重

新
推
回
三
十
八
度
線
附
近
。

當
時
美
國
總
統
杜
魯
門
與
麥
帥
對
於

韓
戰
的
看
法
不
同
，
杜
魯
門
主
張
有
限

戰
爭
，
避
免
戰
事
擴
大
。
麥
帥
則
欲
犁

庭
掃
穴
，
擴
大
戰
場
，
並
且
不
排
除
我

國
軍
三
個
師
的
參
戰
，
及
轟
炸
中
共
東

北
、
封
鎖
中
共
沿
岸
等
軍
事
動
作
，
擴

大
韓
戰
範
圍
。
民
國
四
十
年
四
月
十
一

日
，
美
總
統
杜
魯
門
下
令
解
除
麥
帥
一

切
職
務
，
聯
軍
統
帥
由
李
奇
威
上
將
繼

任
。
此
後
，
雙
方
在
三
十
八
度
線
附
近

形
成
拉
鋸
戰
，
戰
況
長
期
膠
著
。

板
門
店
停
戰
談
判 

遣
俘
爭
議
進
展
緩
慢

民
國
四
十
年
五
月
，
參
戰
各
方
初
在

開
城
，
後
於
七
月
在
板
門
店
進
行
停
戰

談
判
，
但
在
軍
事
分
界
線
劃
定
和
戰
俘

遣
返
等
問
題
上
，
產
生
重
大
分
歧
。

對
於
戰
俘
遣
返
，
聯
軍
主
張
﹁
自
由
遣

俘
﹂
，
依
戰
俘
意
願
決
定
欲
歸
之
處
，

共
軍
主
張
﹁
強
迫
遣
俘
﹂
，
戰
俘
從
哪

來
，
就
回
哪
兒
。
於
是
雙
方
邊
打
邊

談
，
談
判
未
有
交
集
，
進
展
緩
慢
。

第
一
次
營
地
：
釜
山
收
容
所

中
共
戰
俘
與
北
韓
戰
俘
隔
離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十
一
月
，
中
共
與
聯

軍
結
束
第
一
次
戰
役
，
聯
軍
即
將
中
共

戰
俘
先
期
送
往
釜
山
收
容
所
，
當
時
中

共
與
北
韓
戰
俘
是
同
居
雜
處
，
由
於
北

韓
戰
俘
較
多
，
且
居
地
利
之
便
，
加
以

聯
軍
將
收
容
所
警
衛
和
管
理
責
任
交
付

北
韓
戰
俘
，
雙
方
認
同
不
一
，
終
釀
肢

體
衝
突
，
自
此
中
共
戰
俘
與
北
韓
戰
俘

隔
離
，
分
別
管
理
。
隨
著
戰
事
延
續
，

中
共
戰
俘
日
益
增
多
，
釜
山
收
容
所
已

難
負
荷
。

民
國
四
十
年
五
月
十
三
日
，
釜
山
收

容
所
的
中
共
戰
俘
乘
船
至
巨
濟
島
。
巨

濟
島
位
於
朝
鮮
半
島
東
南
方
，
距
離

釜
山
八
十
海
浬
，
是
韓
國
僅
次
於
濟

洲
島
的
第
二
大
島
。
島
上
，
聯
軍
設

有
三
十
個
聯
隊
營
房
，
中
共
戰
俘
抵

達
巨
濟
島
後
，
隨
戰
俘
人
數
的
增
加
，

陸
續
編
成
第
七
十
二
聯
隊
與
八
十
六

聯
隊
，
每
個
聯
隊
下
設
六
個
大
隊
，

此
時
中
共
戰
俘
營
裏
漸
形
成
親
共
與

反
共
的
兩
大
陣
營
，
雙
方
矛
盾
日
益

加
深
，
衝
突
不
斷
。

第
二
次
營
地
：
巨
濟
島
戰
俘
營

反
共
戰
俘
公
開
高
喊
回
臺
灣

當
時
巨
濟
島
戰
俘
營
是
收
容
戰
俘
人

數
最
多
的
營
區
，
關
押
了
約
十
七
萬
名

北
韓
人
民
軍
及
超
過
兩
萬
名
中
共
戰

俘
。
在
親
共
與
反
共
的
志
願
軍
戰
俘

間
，
中
共
成
立
﹁
中
國
共
產
黨
朝
鮮
支

黨
部
﹂
，
我
方
也
先
後
組
成
﹁
中
國
國

民
黨
青
年
反
共
救
國
團
﹂
、
﹁
中
國
國

民
黨
六
三
支
部
﹂
等
組
織
，
雙
方
爭
鬥

不
斷
，
愈
演
愈
烈
，
從
文
鬥
到
武
鬥
，

反
共
戰
俘
以
歃
血
為
盟
，
並
以
喝
血

酒
，
寫
血
書
，
刺
血
字
，
兼
以
自
清
連

保
，
以
期
肅
清
共
諜
；
又
進
行
遊
行
絕

食
，
抗
議
遣
俘
動
向
之
曖
昧
；
更
設
立

學
校
，
強
化
思
想
教
育
。

民
國
四
十
年
雙
十
節
前
夕
至
當
日
，

中
共
戰
俘
營
內
爆
發
嚴
重
的
親
共
與
反

共
戰
俘
之
間
的
衝
突
和
暴
動
，
雙
十
節

當
天
早
晨
，
反
共
戰
俘
群
聚
學
校
門

前
，
舉
行
升
旗
典
禮
，
懸
掛
蔣
總
統
玉

照
，
張
貼
反
共
標
語
，
全
體
反
共
戰
俘

更
公
開
高
喊
﹁
回
臺
灣
﹂
，
使
此
集
會

遊
行
達
到
高
潮
。
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四
月
八
日
，
七
十
二

與
八
十
六
聯
隊
的
中
共
多
數
戰
俘
，
經

過
聯
軍
大
規
模
的
甄
別
工
作
，
表
達
回

到
自
由
中
國
臺
灣
的
意
願
，
並
在
每
個

人
的
卡
片
上
正
式
簽
了
﹁
不
願
回
去
﹂

︵
中
國
大
陸
︶
的
字
樣
。
也
有
少
數
中

共
戰
俘
在
被
勸
誘
下
，
選
擇
返
回
大
陸
。

第
三
次
營
地
：
濟
州
島
的
莫
瑟
浦

反
共
戰
俘
漸
漸
過
渡
為
反
共
義
士

民
國
四
十
一
年
四
月
巨
濟
島
七
十
二

與
八
十
六
聯
隊
戰
俘
，
開
始
分
批
遷
往

距
離
釜
山
更
遙
遠
，
約
有
四
百
多
浬
，

韓
國
第
一
大
島
的
濟
州
島
莫
瑟
浦
。
戰

俘
原
編
為
兩
個
聯
隊
，
此
時
將
兩
個
聯

隊
各
分
出
一
部
分
，
編
成
另
一
聯
隊
，

並
改
編
為
第
一
、
第
二
、
第
三
等
三
個

聯
隊
，
每
個
聯
隊
五
千
人
。
反
共
戰
俘

雖
然
還
是
俘
虜
身
分
，
但
在
身
分
認
同

上
，
漸
從
戰
俘
過
渡
到
義
士
境
界
。
然

而
戰
俘
中
仍
有
少
數
中
共
潛
伏
份
子
，

伺
機
勸
誘
義
士
返
回
大
陸
。

當
時
在
巨
濟
島
的
戰
俘
，
手
臂
上
刺

有
﹁
反
共
抗
俄
﹂
等
字
樣
，
部
分
依
意

願
遣
返
中
國
大
陸
，
然
一
過
鴨
綠
江
便

宣
告
失
蹤
。
所
以
，
此
時
在
濟
州
島

的
反
共
戰
俘
，
再
度
展
開
刺
字
運
動
，

然
而
與
在
巨
濟
島
不
同
的
是
，
巨
濟
島

當
時
推
廣
多
求
形
式
，
反
共
的
未
必
刺

字
，
刺
字
的
未
必
反
共
。
但
在
濟
州
島

時
期
，
則
要
求
表
裡
如
一
，
反
共
的
必

然
刺
字
，
刺
字
的
必
然
反
共
。

第
四
次
營
地
：
板
門
店
中
立
區

義
士
集
鮮
血
繪
製
國
旗
呈
蔣
總
統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，
北

韓
、
中
國
人
民
志
願
軍
與
聯
合
國
軍

隊
，
三
方
代
表
在
板
門
店
簽
署
了
︽
朝

鮮
停
戰
協
定
︾
，
確
立
了
對
於
戰
俘
自

由
遣
返
的
原
則
。

隨
之
而
來
的
是
在
濟
州
島
的
反
共
義

士
，
依
協
定
接
受
瑞
士
、
瑞
典
、
印
度
、

波
蘭
、
捷
克
等
五
國
各
派
代
表
所
組
成

的
中
立
國
遣
俘
委
員
會
，
並
由
中
共
派

員
在
反
共
義
士
留
駐
中
立
區
九
十
天
，

反
覆
進
行
集
體
與
個
別
，
所
謂
的
解
釋

與
訪
談
。

當
時
反
共
義
士
以
所
謂
中
立
國
波

蘭
等
係
屬
共
產
國
家
，
恐
前
途
未
卜
，

而
反
對
前
往
中
立
區
，
並
紛
紛
以
個

人
鮮
血
，
集
繪
成
巨
幅
國
旗
，
上
呈

蔣
中
正
總
統
，
除
表
達
不
赴
中
立
區
，

並
祈
求
總
統
設
法
讓
他
們
早
日
歸
國
。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七
月
三
十
日
，
蔣
中

正
總
統
親
筆
致
函
反
共
義
士
，
勸
導

義
士
們
要
信
賴
聯
合
國
志
願
遣
俘
的

原
則
，
與
聯
軍
合
作
，
並
且
勉
勵
義

士
們
為
中
華
民
族
做
一
個
歷
史
上
爭

取
自
由
的
示
範
人
物
。
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中

華
民
國
慰
問
韓
境
反
共
義
士
的
宣
慰

隊
抵
達
慰
問
，
二
十
六
日
，
來
自
中
華

民
國
的
﹁
中
國
大
陸
災
胞
救
濟
總
會
﹂

慰
問
團
也
來
到
濟
州
島
，
運
送
慰
勞
物

資
。
自
此
義
士
忐
忑
不
安
的
心
情
逐
漸

穩
定
下
來
。
當
年
九
月
十
二
日
，
第
一

批
反
共
義
士
抵
達
板
門
店
中
立
區
印

度
村
，
其
餘
陸
續
抵
達
後
，
分
別
接
受

九
十
天
的
所
謂
中
共
﹁
洗
腦
﹂
勸
說
，

再
經
過
三
十
天
中
立
國
委
員
會
的
調

查
，
至
四
十
三
年
一
月
，
義
士
們
終
於

依
志
願
遣
送
回
中
華
民
國
。

反
共
義
士
歸
國  

融
入
國
軍

反
共
抗
俄  

丹
心
報
國

反
共
義
士
歸
國
，
在
基
隆
港
碼
頭
受

到
國
人
熱
烈
歡
迎
，
義
士
們
下
船
也
以

紅
字
書
寫
﹁
一
顆
心
回
臺
灣
，
一
條
命
滅

共
匪
﹂
，
並
以
﹁
反
共
抗
俄
，
精
忠
報
國
﹂

表
達
在
聯
軍
戰
俘
營
中
的
志
節
。

我
政
府
為
迎
接
反
共
義
士
的
歸
來
，

成
立
﹁
反
共
義
士
就
業
輔
導
處
﹂
與

﹁
反
共
義
士
就
業
輔
導
總
隊
﹂
，
然
依

義
士
們
從
軍
報
國
的
志
願
，
除
老
弱
不

能
服
役
者
，
以
榮
民
身
分
退
役
，
另
行

安
置
外
，
其
餘
原
階
士
官
以
下
的
九
千

餘
人
，
於
四
月
下
旬
分
發
軍
中
相
關
單

位
，
照
原
階
級
安
置
服
役
。
其
餘
四
千

餘
名
校
尉
級
軍
官
，
比
擬
當
時
國
軍
的

軍
官
戰
鬥
團
，
編
為
反
共
義
士
戰
鬥

團
。
四
十
六
年
春
，
反
共
義
士
戰
鬥
團

擴
編
為
兩
個
總
隊
，
分
別
為
心
戰
總
隊

與
特
種
作
戰
總
隊
，
至
此
反
共
義
士
融

入
國
軍
，
成
為
一
體
。

文／陳忠　圖／臺北榮家一二三自由日一二三自由日
——記韓戰反共義士投奔自由——記韓戰反共義士投奔自由
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一
月
，
反
共
義
士
將
四
十
二

年
八
月
二
十
七
日
於
濟
州
戰
俘
營
用
鮮
血
染
製

的
國
旗
，
獻
給
國
防
會
議
副
秘
書
長
蔣
經
國
。

民國 43 年 1 月 23 日，傷
患義士首先搭機返臺，圖

為他們於韓國準備登
機情形。
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一
月
，
一
位
反
共
義

士
展
示
堅
決
反
共
的
紋
身
刺
青
。
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反

共
義
士
抵
達
基
隆
港
，
歡
喜
下
船
。
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一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反

共
義
士
遊
行
經
過
監
察
院
前
，
吸
引
滿

街
歡
迎
人
潮
。

中華民國一一五年一月十四日　星期三5特別企畫


